
美术学院管理岗位聘期基本任务（2012-2016）
一、五级和六级职员
主持或分管二级单位管理工作，承担重要领导职责，完成本单位的管理业务工作；负责拟定本职工作中的重要文件、规章制度、计划方案等并组织实施；承担重要管理业务研究课题，撰写对管理工作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研究报告或者公开发表与从事工作相关的教育管理研究论文；按时参加学院会议，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展览活动、工会活动、公益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指导七级及以下职员开展工作。
二、七级和八级职员
负责二级单位内设机构的管理工作，承担一定的领导职责，完成相应的管理业务工作；独立起草本职管理工作中重要文件、规章制度、计划方案等并组织实施；参与管理业务研究课题，撰写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或者公开发表与从事工作相关的教育管理研究论文；按时参加学院会议，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展览活动、工会活动、公益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指导九级及以下职员工作。
三、九级和十级职员
承办具体的行政事务工作和一般性业务工作；起草本职工作中的文件、报告、总结等文稿；按时参加学院会议，积极参与学院组织的展览活动、工会活动、公益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等。
                                  美术学院

                               2013年10月8日
PAGE  
1

